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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5年春季学期

研究生教学任务安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研究生课程教学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是研究生掌握坚实理论基础和系统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为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请各单位、全体任课教师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认真做好2015年春季学期研究生教学组织工作。

一、教学日历

（一）学期起止时间
2015年春季学期起止时间为2015年3月7日至2015年7月24日。2015年3月7日、8日全体在籍研究生(博士生、硕士生)在各学院辅导员及导师处报到注册。2015级博士新生3月10日报到,3月11日-13日进行入学教育。2015年7月25日放暑假,全学期共20周。

（二）时间分配

１.清明节：2015年4月4日至6日放假，共3天。

２.劳动节：2015年5月1日至3日放假，共3天。

３.端午节：2015年6月20日至22日放假，共3天。

４.期末考试两周（2015年7月13日至2015年7月24日)。
具体放假时间及调课安排以学校通知为准。
二、教学安排

2015级春季入学博士新生于开学第一周进行入学教育、导师指导学生制定培养计划和网上选课等，第二周开始进入课程学习阶段。

（一）2012级硕士研究生

2012级延期毕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时间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确定。
（二）2013级硕士研究生

学术型：2013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本学期应依据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要求，完成相关论文工作。
专业型：2013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本学期应依据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办公室要求，完成外出实践相关检查及总结报告；依据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要求完成相关论文工作。
（三）2014级硕士研究生

2014级硕士研究生本学期主要任务是课程学习。为保证教学质量，硕士生每学期选修课程一般不超过15学分。各学院应指导学生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及个人培养计划选课，已经由导师确认后的学位课程不可改动,任选课程如需改选，在选课系统开通期间自行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修改。未在网上办理选课手续的课程一律不记成绩及学分，所选课程无故不参加考试，成绩记为零分。

英语、政治、体育及数学基础课等公共课程因开设多个班次，学生需在选课系统开放期间自行登录选择班级，未选择班级的学生，其成绩无法登记。
2015年春季学期的教学任务文件、教学日历、课程表及开课目录等均在研究生院主页上公布，请同学们自行下载查阅。
三、选改课、查分及重修

研究生管理系统开放时间为2015年3月9日～3月20日，请在此期间登录研究生管理系统进行选改课及重修申请。2015级春季入学博士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通过研究生管理系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并提交导师确认。

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于第二周受理课程查分申请，具体时间见研究生院主页通知，研究生务必按时提交申请，逾期不予办理。《研究生复查成绩申请表》请到研究生院主页下载。
研究生可在研究生管理系统开放期间自行在网上申请办理课程重修，课程重修条件如下：1、该课程成绩为60分以下；2、该课程成绩为75分以下且学位平均分在75分以下。满足上述两条之一即可申请办理课程重修。

四、注意事项
（一）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学生应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查看当前学期开课安排，确认课程班次。

（二）英语公共课开设多个教学班，具体分班安排及上课时间见附件二。
１.未于2014年秋季学期选修专业英语（G00FL1021）、基础写作（G00FL1022），英语听说（G00FL1023）课程的学生须于本学期内完成上述课程学习。

2.由于教学资源及师资力量有限，如有学生因所选课程人数已满而无法选择班级的，应及时至学院研究生教学干事处撤销选课确认后，更改英语选修课程并再次提交确认。
3.针对需重修英语基础（2）（0821001）课程的学生，单独开设班级。

（三）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课程管理办法》，硕士课程选课人数不足5人、博士课程选课人数不足3人的，本学期停开该课程，请各学院通知相关任课教师。对于已确定的教学任务，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的，请任课教师在开学后一周内与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协商解决。
（四）任课教师应按照教学任务安排准时开课，研究生院将进一步加强课程教学质量监控，采用教学督导听课、研究生院不定期检查及学生评课的方式严把教学质量关。请各学院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同志及时向任课教师发放教学安排、课程表及选课名单，并及时反馈任课教师的意见和要求。

（五）任课教师应按规定时间给学生上课，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调课，校管公共课应提前三天报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审批备案，院管专业课应提前三天报开课学院研究生教学干事处备案。每门课程每学期调课不得超过3次，总课时数不得因调课减少，任课教师不得自行变更上课时间与地点。
（六）凡未在研究生管理系统内安排上课时间的实验课，任课教师应于开学后两周内，将开课日期、上课地点通知开课学院研究生教学干事，由学院统一报送研究生院培养办。学生可于开学两周后在研究生院主页查看实验课课程安排。任课教师如有特殊要求，需提前与开课学院研究生教学干事协调。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1.2015年春季学期教学日历
2.2015年春季学期分班课程安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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